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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56 号 

─────────────── 

 
关于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及必要性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99,300.00 万元，其中投向新能源汽车用动力锂电池、驱动电

机智能装备项目 69,600.00 万元。2022 年 7 月，发行人新设子公

司全资子公司豪森润博，本次拟通过豪森润博在常州新建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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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 14 条动力锂电池、11 条驱动电机的

智能生产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9,700.00 万元。2）本次募投项

目用于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智能生产线产品的生产，公司已有

厂房仍在生产发动机、变速箱等传统燃油机的智能装配线。3）

动力锂电池智能生产线报告期内收入分别为 556.68、26,245.19、

15,871.69、17,465.52 万元，2020 年收入金额较大，其他年度收

入金额较小。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智能生产线 2021 年开始产生

收入，报告期内收入分别为 5,262.04、6,833.13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现有产品、

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区别与联系，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投向科

技创新领域，是否涉及重复建设；并结合公司经营计划与未来发

展规划、报告期内相应生产线收入情况，说明生产线选择的具体

考虑，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以及项目实施后对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结构、客户结构的影响；（2）结合人员与技术、市场、

资金储备情况等，说明通过新设全资子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

可行性；（3）列示公司现有产能及产能规划情况，并结合本次

募投产品的市场空间、公司竞争优劣势、在手及意向订单、产能

利用率、产销率以及同行业公司扩产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

能消化的合理性，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4）是否存在使用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问

题（4）并发表意见。 

2.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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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用智能装

备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专项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进度未达预期，前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从 2022 年 11 月延期至 2024 年 6 月。2）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述项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比例分别为 28.87%、

0%，2022 年 1-9 月公司使用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0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前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前次

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项目建设是否处于停滞

状态，相关决策是否谨慎，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对前次

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目前前次募投项目实施

进展及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项目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是否有相应措施保障项目实施。  

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预测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99,300.00 万元，其中用于新能源汽车用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

智能装备项目 69,6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9,700.00 万元；2）

2022 年 9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29,545.34 万元。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及明

细，各项投资构成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是否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说明募投项目融资规模的合理性；

（2）结合预测期资金流入净额、营运资金缺口、现有货币资金

用途等情况，说明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补流比例是否符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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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3）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测算过程，效益

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4）上述事项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4.关于应收账款与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

为 24,894.53 万元、16,112.90 万元、38,033.32 万元和 53,969.0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69%、15.54%、31.87%和

35.20%；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16,131.69

万元、123,223.29 万元、136,217.71 万元和 166,710.21 万元，在

产品/合同履约成本金额占存货的比例高达 98.45%、98.96%、

97.50%和 97.33%。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应收账款

周转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金额较高的合理性；

结合期后回款情况、账龄分布占比情况及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结合项目构成、项目金额、

项目周期及对应的客户情况，说明合同履约成本的相关会计处理

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存货周转率、库

龄分布及占比、合同验收时间、期后结转情况及可比公司情况，

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5.关于经营业绩 

根据申报材料，1）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因存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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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确认时间不准确的情况收到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出具的

警示函；2）2023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关于拟对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

通报批评的通知》，由于公司存在业务收入确认时间不准确的情

况，导致公司披露的 2021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不准确，此外，因

公司营业收入内部抵消处理出现差错，导致公司 2022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财务数据不准确，上海证券交易所拟对发行人及公司董

事长董德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方灏和董事会秘书许洋予以

通报批评；3）报告期各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969.57 万元、10,439.93 万元、-13,355.86 万元、-3,149.48 万

元。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被大连证监局出具警示函以及拟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具体情况，上述事项是否属于重大

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2）结合行业惯

例和业务特点，说明收入确认方法及时点是否恰当，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3）结合影响经营现金流的应收、应付、

存货等主要变化情况，说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4）上述事项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及后续整改措施，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

问题（1）并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财务性投资 

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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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

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

金融业务）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

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增加

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体加

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构对

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

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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